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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

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如果董事对临时公告的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

的，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。 

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科学技术部、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

局发布的《关于发布 2017-2018 年（第 24 批）新认定及全部国家企业技术中心

名单的通知》（发改高技[2018]1000 号）文件，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技术中心被认定为 2017-2018 年（第 24 批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。

根据相关规定，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后，将在技术中心创新

能力建设、高技术产业化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得到国家支持，并享受国

家科技开发用品进口税收优惠等政策。 

公司一直重视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，近 10 年来，公司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

占公司收入均达 6%以上，仅 2017 年公司的研发费用高达 8586 万元，占公司 2017

年总收入的 8.12%。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，是对公司技术创

新能力及研发能力的肯定，是公司综合实力的体现，有利于公司产品发展和技术

提升，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和行业竞争优势。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加大

技术研发投入，不断加强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，加快新产品的研发，

持续提升研发成果转化能力，在保持公司核心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的同时，不断拓

展产业发展空间，继续为行业竞争力的提升贡献力量。 

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，将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作用，但不会对公

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7 月 17 日 


